
第三节  政府预算的原则与政策 

 

【知识点】政府预算的原则与政策 

一、政府预算的原则 

政府预算的原则有年度性、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公开性，具体内容如表所示。 

 

原则 说明 

1.年度性 

（1）历年制：按公历计，每年的 1 月 1 日起到 12 月 31 日止，如我国、俄罗斯、法国、德

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巴西等。 

（2）跨年制：一个预算年度跨越两个日历年度，如印度、英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

新西兰、南非等国家将预算年度定为本年的 4 月 1 日至次年的 3 月 31 日（4 月制）； 

美国、泰国为本年的 10 月 1 日至次年的 9 月 30 日（10 月制）。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及、科威特、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为每年的 7 月 1 日

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7 月制） 

2.统一性 
要求设立统一的预算科目，每个科目都应按统一的口径、程序计算和填列，收支不应只列

入收支相抵的净额，而是要以总额列入预算。 

3.完整性 全部财政收支反映在政府预算中。 

4.可靠性 每一收支项目的数字指标科学计算。 

5.公开性 
各级政府预算及决算不仅要经过各级权力机关审批，还须向社会公众全面公开，预算属于

公开性的法律文件。 

 

二、政府预算政策 

政府预算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 

政策类型 说明 

周期平衡预算政策 
20 世纪 4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提出的，在一个完整的

经济周期内保持平衡。 

充分就业预算平衡政策 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估计的国民收入规模，并以此来安排预算收支。 

功能财政预算政策 
20 世纪 40 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提出的。力求保持国民经济整体

的平衡，采用相机抉择方式来实现政策目标。 

健全财政政策 衡量财政是否健全的标志就是年度预算收支的平衡。 

预算平衡政策 力求预算收支的平衡，以免财政赤字或盈余引发通胀或紧缩。 

 

【知识点】政府预算编制 

新的《预算法》总则规定： 

1.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全国预算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组成。 

中央政府预算的编制：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央各部门编制的部门预算的基础上由财政部汇编，再加上地

方总预算，形成全国的预算。 

各级地方政府预算的编制：在本级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在地方各部门编制的部门单位预算的基础上由各级地

方财政部门汇编后报上级财政部门，形成各地方预算，报财政部，由财政部汇编成地方总预算。 

 



2.编制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由国务院财政部门部署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时间编制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编制 

各级预算应当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参考上一年预

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和本年度收支预测，按照规定程序征求各方面意见后，进行编制。 

1.一般公共预算组成 

一般公共预算由本级部门预算、转移支付预算和预备费等组成。 

 

2.一般公共预算编制原则 

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除预算法规定的情形外，不列赤字。 

 

3.一般公共预算编制内容 

收 入

预算 

包括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从政府

性基金调入资金、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其他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债务收

入及债务转贷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 

支 出

预算 

包括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支出、债务转贷支出、债务还本支

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4.一般公共预算编制规则 

（1）一般公务预算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收入按收入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编制

到项级科目，按支出经济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  

（2）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财政部门编制本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草案时，应征求税务、海关等征

收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征收部门应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提供下一年度预算收入征收预测报告。 

（3）下级编制上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时，原则上应按上级提前下达的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支出预计数编列。 

 

（4）下级上解收入，包括体制上解收入和专项上解收入。 

（5）从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调入金额与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调出金额相等。 

（6）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调入金额应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调出金额相等。 

（7）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用于弥补收支缺口，调入规模不得超过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8）一般债务收入反映省级政府取得的一般债务收入，包括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债务收入和偿还本金的债务

收入。 

（9）一般债务转贷收入反映设区的市及以下各级政府收到的上级政府转贷的一般债务收入。 

（10）地方政府应当在一般债务限额内举借一般债务，一般债务余额不得超过本地区一般债务限额。举借的

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11）上年结转收入，反映一般公共预算资金的上年结转。由财政部门根据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合理预计编列。 

（12）一般公共预算所有支出均按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纳入项目库。 

 

（13）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财政部门将一般公共预算的超收收入（除用于冲减赤字外）、结余资金，用于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合理控制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在编制年度预算调入使用后的

规模一般不超过当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含对下级转移支付）的 5%。 

（14）财政部门直接编审预备费项目。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 1%至 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

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 



1.编制原则 

（1）由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支出预算与收入预

算按基金项目一一对应，做到以收定支。 

（2）应当按照基金项目编制，不同的基金项目分别编制，原则上不允许项目间混编。 

 

2.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内容 

收入预算包括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债务收入及债务转贷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上年结

转收入等。 

支出预算包括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对下级转移支付支出、债务转贷支出、债务还本支出、调出资金、上

解上级支出等。 

 

3.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规则 

（1）政府性基金预算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收入按收入分类编制到底级科目；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编

制到项级科目，按支出经济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 

（2）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由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根据上年度基金收入征收情况，结合本年收入项目、标

准等因素变化情况，科学预测编制。 

（3）下级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时原则上应按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列。 

 

（4）专项债务收入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反映省级政府取得的专项债务收入，包括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债务

收入和偿还本金的债务收入。省级政府在中央下达的本地区债务额度内编列专项债务收入，不得超过中央下

达的额度。 

（5）专项债务转贷收入反映设区的市及以下各级政府收到的上级转贷的专项债务收入。 

（6）地方政府应当在专项债务限额内举借专项债务，专项债务余额不得超过本地区专项债务限额。 

 

（7）上年结转收入，由财政部门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合理预计编列。 

（8）政府性基金支出优先安排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资金。 

（9）上级编列的债务转贷支出应与下级编列的债务转贷收入保持一致。  

（10）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数等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数。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 

1.编制原则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按一定比例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2.编制内容 

（1）收入预算包括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下级上解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 

（2）支出预算包括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对下级转移支付支出、调出资金、上解上级支出等。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流程及规则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收入按收入分类编制到目级科目； 

支出按功能分类编制到项级科目、政府经济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 

（2）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财政部门会同主管部门根据上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征收情况，结合本年增

收减收等变化因素，科学预测编制。 

 

（3）下级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时，原则上应按上级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列。 

（4）下级上解收入，由财政部门根据体制政策文件、上年度上解收入测算编列。上级编列的下级上解收入预

算应与下级编列的上解上级支出预算的汇总数相等。 

（5）上年结转收入，由财政部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合理预计编列。待年度结束以后，根据执行的审核结果，财

政部门相应调整上年结转收入。 

 



（6）向一般公共预算调出资金应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保持一致。 

（7）上解上级支出。下级编列的上解上级支出应与上级编列的下级上解收入保持一致。 

（8）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国有资本规模较小或国有企业数量较少的市县可以不编制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 

1.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内容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入与支出按险种分别对应，主要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业保险基金

收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工伤保险基金收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等，还包括财政补贴及基金

利息等内容。 

 

2.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原则 

（1）收支平衡。  

（2）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或挪作他用。 

（3）与一般公共预算衔接。应根据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财政收支等情况，合理安排本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

的补助支出。 

在预算体系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单独编报，与公共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有机衔接。 

 

（五）政府债务预算处理 

目前，我国对于政府债务没有编制单独的预算，而是按照政府所发债务的性质，分别列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

府性基金预算。 

 

1.中央预算债务处理 

根据《预算法》相关规定， 

①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必需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但举借债务应当控制适当

规模，保持合理的结构，即中央政府债务不仅可以用于建设投资也可以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② 对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举借的债务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的规模不得超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限额； 

③ 财政部具体负责对中央债务统一管理。 

 

2.地方预算债务处理 

（1）地方债务预算管理要求 

限制主体 举债主体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限制范围 省级政府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债的方式筹措。 

限制方式 只限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限制用途 
应限于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举借的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即用

于公益性事业发展且能够形成资本的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规范管理和监督 
保证地方政府举借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都在国务院确定并经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批

准的盘子里。 

控制风险 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 

 

（2）地方债务预算管理 

1）地方政府债务分类 

可以分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简称一般债券）、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国际



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转贷债务（简称外债转贷）等；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等。 

 

2）地方债务预算管理 

将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3）地方政府债务发行主体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 

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的，应纳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一般债券、专项债券规模内管理，

由省级财政部门代办发行，并统一办理还本付息。 

经省级政府批准，计划单列市政府可以自行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 

 

4）地方政府债务的使用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专项债务收入，应当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5）地方政府债务的借还 

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 

一般债务本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含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其他预算资金）、发行一般债券偿还。 

一般债务利息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偿还，不得通过发行一般债券偿还。  

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 

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得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 

 

【例-多选题】下列关于一般公共预算编制规则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可以用于经常性支出 

B.一般公共预算所有支出均按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纳入项目库 

C.一般公共预算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收入按收入分类编制到类级科目 

D.下级编制上级转移支付收入预算时，原则上应按上级提前下达的对下级的转移支付支出预计数编列 

E.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用于弥补收支缺口，调入规模不得超过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答案：BDE 

解析：A 项错误，地方政府应当在一般债务限额内举借一般债务，一般债务余额不得超过本地区一般债务限

额。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C

项错误，一般公共预算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编制，收入按收入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

编制到项级科目，按支出经济分类编制到款级科目。 

 

【知识点】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一）年度预算平衡与跨年度预算平衡 

年度预算平衡是指每一年的财政收支结果都应是平衡的预算。而跨年度预算平衡是指预算收支的对比关系应

在一定的经济周期内保持平衡。 

 

单纯的年度预算平衡存在一些缺陷。 

① 容易忽略潜在的财政风险。一些预算决策在年度间的实施不易做到瞻前顾后，容易在决策的合理性和资金

保障上出现偏差。 

② 在年度预算中，各项收支已由预算确定好了，具有法律性，这样，在一个预算年度内进行收支结构的调整

就受到了限制，与年度内的不确定因素产生矛盾。 

③ 年度预算平衡限制了政府对未来更长远的考虑。 

跨年度预算平衡的突出优点：有利于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使决策者能够尽早发现问题，鉴别风险，采取措

施，防患于未然。 



 

（二）构建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1.预算超收及短收的平衡机制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算执行中出现的超收收入，在冲减赤字

或化解债务后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出现短收，可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不足。如若仍不能平衡则

需要通过调整预算、增列赤字来实现。 

 

2.预算的赤字弥补机制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执行中如出现超收，超收收入用于冲减赤字、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如出现短收，

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削减支出或增列赤字并在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国债余额限额内发债平

衡。 

（2）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后增列赤字，并报财政部门备案，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予以弥补。 

（3）市、县级政府通过申请上级政府临时救助实现平衡，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归还。 

 

3.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我国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制，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

价办法的基础上，编制形成的跨年度财政收支方案。 

 


